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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
结构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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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批判黑格尔主义和教条主义，阿尔都塞借用结构主义的范式，在对毛泽东《矛盾论》
进行结构主义解读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多元决定论。阿尔都塞以科学主义中介过的理论

实践观重新诠释毛泽东的普遍性—特殊性，由此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过程与黑格尔的辩证

运动过程是异质的，从而为多元决定论的建构奠定了认识论基础。阿尔都塞通过对主次矛盾、矛盾

的主次方面和矛盾的不平衡性进行重新阐释，逐步完成了对多元决定论的严密的逻辑论证。通过

重现这一建构过程，我们可以对国内学界关于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结构主义解读的讨论进行尝

试性反思与论析：其一，阿尔都塞是从存在状态角度阐述“特殊性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这一

命题的；而毛泽东则是从性质角度分析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忽视了矛盾存在状态层面的内涵。其

二，阿尔都塞是在反本质主义、反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拒斥黑格尔的矛盾母型，主张复杂整体的既

与性的；而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在根本上是对列宁的对立统一说的继承和发展。从总体上看，阿尔

都塞的结构主义辨证法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分析，从而为辨证运动的形式开辟了一条全新

的理解路径，但阿尔都塞的复杂整体的既与性具有一定的先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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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对黑格尔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实践中，
阿尔都塞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多元决定论。自

１９８０年代阿尔都塞被引入国内学界以来，他的多元
决定论一直备受关注，其中关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

论的理解及其与毛泽东的矛盾观的学术关系问题一

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然而，很多论者在理解阿尔

都塞多元决定论时往往停留于片段性的论证和结论

上，这导致在讨论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与毛泽东矛

盾观的关系时缺乏应有的开放态度与客观性。其

实，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并不是轻易完成的，而是

经历了一个严密的逻辑论证过程。本文拟通过重现

这一建构过程，准确地把握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

理论渊源，完整地理解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进而

对国内学界关于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结

构主义解读的讨论进行尝试性反思与论析。

　　一、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一般

认知背景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称毛
泽东的《矛盾论》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

一”［１］。可见，毛泽东的矛盾观对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
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阿尔都塞

在《保卫马克思》中就有两篇文章（《矛盾与多元决

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

衡）》）专门引述了毛泽东的矛盾观，从中可以看到

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观的吸收和改造。

从阿尔都塞所处的时代背景看，他的学术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治实践意义，即他是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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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黑格尔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目的对毛泽东的矛盾观

进行结构主义解读的。所以在探析阿尔都塞多元决

定论与毛泽东矛盾观的关系时，必须注意以下２方
面的问题。

一是基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理论目的性，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阿尔都塞是带着结构主义的有色

眼镜来考察毛泽东的矛盾观的，而且阿尔都塞认为

在毛泽东那里潜存的理论“真空”没有被揭示出来，

所以要对毛泽东的矛盾观做进一步的阐释，对其进

行彻底的结构主义解读。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多元

决定论的诞生。这意味着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观

的解读，一方面必然会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则潜存着

创造性解读的可能，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辨析。

二是从文本内容看，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建

构并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

们将《保卫马克思》中的两篇论文所采用的论证方

式与对毛泽东矛盾观的引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

《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中阿尔都塞主要是

用理论与社会历史事件相结合的方式总结推导出多

元决定论的，而且在该文本中，只有两处脚注提及毛

泽东的矛盾观；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

衡）》则是在面对论敌对他的多元决定论提出质疑

和批判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回应，所以他认真地对多

元决定论进行了逻辑严密的论证，在文本中可以清

晰地看到整体逻辑线索的这一运演过程。在该文本

中，从第２部分末尾到文章的结尾（全文共分为５个
部分），每个论证环节都有对毛泽东矛盾观的正面

引用与阐发。这说明相比于前一篇文章，阿尔都塞

在后一篇文章中更系统、全面、逻辑地借鉴和改造了

毛泽东的矛盾观。另外，在该书的“说明”中可以清

楚地看到，前后两篇文章在《思想》杂志上发表的时

间分别是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和１９６３年８月，其先后顺序
也是一个佐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从

提出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本文将依托

于文本，围绕几对矛盾范畴，沿着阿尔都塞对毛泽东

矛盾观的结构主义解读线索，再现阿尔都塞多元决

定论的建构过程。

　　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建构过程

之再现

　　１．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矛盾的普遍性—特
殊性与理论实践过程

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观的重构首先表现在阿

尔都塞以科学主义中介过的理论实践观重新诠释毛

泽东的矛盾普遍性—特殊性，由此论证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实践过程与黑格尔的辩证运动过程是异质

的，从而为其多元决定论的建构奠定认识论基础。

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关于“普遍性存在于特

殊性之中”的原则就是“矛盾始终是特殊的，特殊性

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２］（Ｐ１７６）。这应该做如何

理解呢？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认为普遍性与特殊

性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可见毛

泽东是从矛盾性质方面讨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问题的。而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观中，普遍性和

特殊性既保留了在性质上的固有含义和关系，同时

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普遍性”被理解为抽象一

般，“特殊性”被理解为理论实践过程之各环节的存

在属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被阐发为：

“一般”存在于特殊的形式中，“一般”以特殊的形式

呈现自身，即存在着各种“一般”，比如一般甲、一般

乙、一般丙等等。而“矛盾”在此处应理解为（理论

实践）过程，特殊性贯穿于整个过程，并标明了过程

中各个环节的存在属性，亦即特殊性普遍地存在于

理论实践过程之中。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科学的理论实践过程为：

一般甲通过一般乙加工生成一般丙，其中甲、乙、丙

都是各种特殊的一般，因此是异质的。除了“一般

乙”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唯物辩证法）不加考虑，他

特别强调的是“一般甲”和“一般丙”的异质性，即

“认识论的断裂”。如果“一般甲”是一般抽象的话，

那么“一般丙”就是具体抽象。因此，这就与黑格尔

辩证法中完全同质的简单本原区别开来。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普遍性—特殊性的

重新解读是建立在科学分析方法之上的，此处用

“一般甲（乙／丙）”的量化元素对理论实践过程的公
式化表述方式就是例证。这是与阿尔都塞的科学主

义理论倾向相关联的，并为其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

论建构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阿尔都塞由此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黑

格尔辩证法的简单“颠倒”，而是“改弦易辙”，虽然

二者在术语以及术语关系上有着某种渊源，但马克

思通过其科学的理论实践过程，把作为理论原料的

黑格尔辩证法加工改造为与其完全异质的产品———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了。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

有其独特的特殊性和相应的具体内容的。由此，阿

尔都塞将理论论证工作拓展到矛盾的特殊性，为进

一步的理论论述奠定了基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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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矛盾的特殊性与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认为，列宁将矛盾的特殊性指认为矛

盾的对立统一，而毛泽东对其进行了解释和发挥，并

为矛盾的特殊性确立了定义：“第一个概念是关于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第二个概念是关于矛

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最后，第３个概念
是关于矛盾的不平衡发展。”［２］（Ｐ１８７）这３个新概念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性。阿尔都塞正是通过

对这３个新概念的重新阐释，一步步完成了对黑格
尔主义的批判和对多元决定论的论证。

（１）矛盾的主次关系与复杂整体结构的既与性
阿尔都塞首先关注的是前两个概念，即主次矛盾

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毛泽东指出：“在矛盾特珠性的

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

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３］（Ｐ３２０）“在复

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

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

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３］（Ｐ３２２）“无论什么

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

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

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

要方面所规定的。”［３］（Ｐ３２６）

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主次关系论

证说明事物是一个复杂过程，而在过程的内部同样

存在着复杂性，而且这种复杂性不是由原始的简单

过程发展而来的，而是一种“既与的”，亦即复杂事

物的整体结构具有既与性，而那种强调只有一对矛

盾的简单过程的对立统一模式正是黑格尔的矛盾模

式。虽然毛泽东也提到简单过程，但只是“为了备

忘”［２］（Ｐ１８９），因为他面对的是作为复杂整体的社会，

其中包含着许多矛盾。基于此，阿尔都塞反对黑格

尔式的简单矛盾母型，认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表现

性因果观和还原主义。相反地，阿尔都塞强调“非

还原性的结构性并存”的结构因果观，即复杂过程

是既与的具有不平衡结构的复杂整体，简单过程不

仅存在于复杂过程中，而且是复杂过程的产物，并由

复杂整体赋予其意义，比如生产概念是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这一整体结构的产物，并从中获得自身的

意义，同时在自身中反映出整体的特征，如果它单独

作为一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复杂结构的既与

性不是对黑格尔矛盾模式的简单颠倒，而是对这一

模式的取消，从而把事物具有复杂结构的既与性上

升为原则，并认为正是复杂结构决定着对象的发展，

决定着产生其认识的理论实践的发展。而阿尔都塞

借用结构因果观对毛泽东矛盾对立统一分析所做的

改造，也引起了国内很多学者关于结构主义分析和

矛盾分析之利弊的争论。这一点将在后面做详细

分析。

总之，通过对毛泽东矛盾观的主次关系的结构

主义改造，阿尔都塞推导出复杂结构的既与性，认为

矛盾是有结构的既与的复杂整体。

（２）矛盾的不平衡性与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认为，矛盾的主次关系不仅说明了矛

盾整体的既与性，而且阐明了矛盾间存在一种基本

的不平衡性关系，即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这种

关系中，支配方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构成

了这一复杂整体的主导结构，因而矛盾是具有多环

节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

整体结构中主次支配关系所体现的不平衡关

系，既是对整体结构中矛盾要素之地位关系的体现，

也是对矛盾要素之相互依存关系的体现，即主次矛

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构成了彼

此存在的条件。进而推出，矛盾要素的不平衡性关

系也构成了复杂整体本身的存在条件。这一方面说

明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脱离其他要素而存在，更不

能单独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整体的存在有

赖于各个要素，也就是部分与整体构成一种相互依

存的共生性关系，相互构成彼此存在和发挥作用的

条件。因此，复杂整体具有一种结构统一性，它根本

异质于黑格尔的原始统一性。因为在整体结构中，

不平衡是相互依存着的不平衡，相互依存是不平衡

中的共生，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深刻的特征。

总之，在整体结构中矛盾的不平衡关系和相互

依存关系反映了矛盾自身的存在条件和特性：复杂

的、有结构的和不平衡的，这就是矛盾的多元决定

性。但矛盾的多元决定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

运动发展的。矛盾运动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整体内

部结构的调整，外部力量的作用和效果则受到整体

内部结构的制约和规定，而矛盾的运动发展问题就

涉及到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３）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与多元决定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

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

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

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３］（Ｐ３３０）“有条件的相对的同

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

事物的矛盾运动。”［３］（Ｐ３３３）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同一性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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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斗争性以及矛盾的动力论等观点给予阿尔都塞以

很大启示。

阿尔都塞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换

称为“转移”，将对立面在一个真实统一体内的“同

一”称为“压缩”。而两者都是在整体结构的不平衡

性基础上进行的，即关系结构的不变性为矛盾因素

的可变性提供了条件和保证。在一定阶段内，矛盾

的“转移”和“压缩”都是在相对稳定的主导结构内

部进行的，但两者孕育着矛盾的斗争、主导结构的改

组和整体结构的变革，即“爆炸”。因此，“转

移”———“压缩”———“爆炸”既是矛盾多元决定论的

３个阶段，也是阿尔都塞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事物发
展的新公式。到这里，阿尔都塞就完成了对多元决

定论的整体建构，毛泽东的矛盾观在阿尔都塞那里

就被彻底结构主义化了。

　　三、简要评价

国内学界关于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及其与毛泽

东《矛盾论》之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猛烈批判

到中肯评价的过程，其中很多观点对笔者的思考有

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此，笔者将结合国内学界的研

究成果对这一问题作出尝试性的论析。

１．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反思
有学者指出，阿尔都塞提到“特殊性普遍地属

于矛盾的本质性”［２］（Ｐ１７６），这是把矛盾特殊性的普遍

存在当作事物本质规律的普遍性，犯了将特殊性上

升为普遍性的错误。毛泽东指出：“这一共性个性、

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

髓。”［３］（Ｐ３２０）而阿尔都塞正是在这个“精髓问题”上

失足了。［４］

应该说，站在毛泽东矛盾观的立场上，以上对阿

尔都塞的批判无疑是充分而精彩的。但如前所述，

阿尔都塞是在理论实践过程意义上重新阐释普遍性

与特殊性的，因此应将阿尔都塞所理解的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新内涵放在其理论实践过程中来理解。在

阿尔都塞看来，“普遍性”＝概念的“抽象一般性”，
“特殊性”＝贯穿于过程的特殊形式，用来标示理论
过程中概念的特殊性。可见，阿尔都塞是从存在状

态角度阐述“特殊性普遍地属于矛盾的本质性”这

一命题的。而毛泽东是从性质角度分析矛盾的共性

与个性，而忽视了矛盾存在状态层面的内涵，或者说

从这两种视角对矛盾的考察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是

混淆的，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４］所以，在阿尔都塞

的特殊理论视域内，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改造性阐

发是没有问题的。

２．关于矛盾分析和矛盾结构分析问题
由上述可知，阿尔都塞坚决反对黑格尔的矛盾

母型，并将毛泽东所提到的简单过程称作备忘。由

此，阿尔都塞从有结构的既与的复杂整体出发逐步

建构起多元决定论。国内一些学者据此就认为，阿

尔都塞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性，就是否认了矛盾的

本质，其错误就在于：一是利用矛盾的存在形式否定

了矛盾的普遍本质，并通过“简单”和“复杂”的形而

上学的对立把矛盾对立统一分析和矛盾的结构分析

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毛泽东矛盾观中有机统一的

两种矛盾分析方法的割裂；二是强调复杂整体的既

与性意味着矛盾的先在性、绝对性，这样就把特殊性

上升为绝对性，用矛盾的特殊性反对矛盾的普

遍性。［４］

要想真正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阿

尔都塞。阿尔都塞是在反本质主义、反经济决定论

的意义上拒斥黑格尔的矛盾母型，主张复杂整体的

既与性的。而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在根本上是对列

宁的对立统一说的继承和发展，亦即没有完全摆脱

列宁的矛盾模式。虽然毛泽东面对的是社会等各种

复杂整体，但在对复杂过程进行分析时，还是将复杂

过程还原为对立统一式的简单过程来进行考察。如

果说毛泽东的主次矛盾论带有结构分析特点的话，

也是在矛盾分析模式下进行的。所以当毛泽东提及

简单过程时，他并不是将其作为备忘，而是作为一种

思维模式的原型、作为矛盾分析的母型。矛盾分析

法的优势在于从微观层面对矛盾进行深刻的分析，

从而揭示矛盾的本质；而其不足之处———正如国内

学者所指出的———在于对复杂过程或整体的分析往

往粗糙而无力。［４］而阿尔都塞的矛盾结构分析则弥

补了这一点。当他把这种矛盾分析法指认为黑格尔

的矛盾母型时，亦隐含着对列宁、毛泽东的批评，但

毛泽东在列宁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涉及到了矛盾

主次关系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的复杂结构问

题，而这正是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的理论源泉之

一。可以说，在毛泽东矛盾观中潜在的多元决定论

和结构分析法是一种“认识论真空”，毛泽东真正忽

视的不是“简单过程”，而是矛盾的复杂结构及其多

元决定性。而阿尔都塞正是通过症候阅读法发现了

这一“认识论真空”，并将其进一步揭示和阐发。

显然，一味强调矛盾分析的正确性是不足为据

的，并且国内学者也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正确揭示了

（下转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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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分析与矛盾结构分析的互补性。矛盾的本质是

对立统一，但是矛盾系统内部各矛盾以及矛盾的各

方面之间确实以比较稳定的联结方式建构成关系、

力量、地位错综复杂的结构总体。客观地看，对立统

一显然也是一种结构，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结构。阿

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辩证法，从总体上实现了对人类

社会的结构性分析，在微观上突出了对矛盾因素的

细致分析，从而为辩证运动的形式开辟了一条全新

的理解路径。

另外，国内学者认为阿尔都塞的复杂整体的既

与性具有先验性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此，日本学者

今村仁司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结构存在于它的要

素之中，而结构作为不在者对现实存在产生效能，结

构的整体存在于它的效果之中。这里，今村仁司对

“结构”做了改造性的阐释：结构是“在事实与事实

相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事实与事实的关系中，

结构作为‘结果’被生产出来，对结果产生追溯效

能”。［６］（Ｐ２１７）也就是说，“结构”仍然作为过程的结果

而存在，并对整体过程产生“追溯效能”。［６］（Ｐ２１８）显

然，今村仁司的这一改造性的辩护是对阿尔都塞的

“整体结构的既与性”的一种修补，借此也暗示了阿

尔都塞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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